
“非转经”单位出现三高一低现象，

即工资高、费用高、成本高、效益

低。四是收益分配中严重向个人倾

斜，背离了“非转经” 弥补行政事业

经费不足的初衷。
加强对 “非转经”资产的管理应

抓好以下重点环节：一是建立有偿

使用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投资

者享有对“非转经” 的具体监督管理

权和收益权。资产经营单位对 “非转

经” 要实行保值增值的原则，按规定

上缴经营利润。二是建立严格的申

报审批制度。“非转经”必须进行严

谨的论证，要经过行政事业资产管

理机关的批准。各有关单位对国家

财政拨给的行政事业费、上级专项

补助以及其他用于维持事业正常发

展、保证完成行政事业任务的资产

不能 “非转经”。三是加强监督管

理。对已经转为经营性的资产，按照

企业有关制度进行管理。要避免出

现新的账外资产，防止出现产权管

理虚位而导致 “非转经” 资产的流

失。要建立起保值增值的考核指标

及效绩评价体系，根据经营业绩决

定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奖惩，用制度

保证“非转经”资产在营运中不断增

值。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财政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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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育乱收费现象相当严重，一些学校为了自身利益，不

顾党中央、国务院的三令五申，在收费问题上大做文章，想方设法多

收，擦着边儿多收，使乱收费愈演愈烈，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社会反响

强烈。

教育乱收费五花八门

据对河北省邯郸市的调查，教育乱收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擅自提高高中计划外培养生人数比例和收费标准。为收取择校

费、借读费而缩小计划内招生规模，扩大计划外招生规模，一些中学曾

将计划内与计划外比例提高到 1：1.1 甚至以上，以达到多收费的目的。
如市一中 2002年实际招收高中生 1127 人，其中：计划外招生 597人，

占招生总数的 53% ，超规定 5% ；每生收取计划外培养费 1万元到 3.5万

元不等，共收 803.7万元；招收赞助生 138人，收取赞助费 600.9万元，

其中最高的收取 10 万元，最低的也有 3.2 万元。
对高中计划外培养生双重收费。按照河北省和邯郸市的规定：“计

划外生培养费标准为每生三年的费用，可以一次性收取，但不得再收学

费”。一般高中计划外培养费可收 5000元 / 生，但某中学在新生入校前

一次收清三年培养费，新生入学时再收第一学期学费 400 元，以后分学

期收学费。有的学校在收学费开具“缴款书”时，填写“培养费”，按

学期 400元标准执行，有的则直接开成“学期学费”。邯郸市 2002 年有

4 所学校都存在这种问题。
初中“片外生”套用“借读生” 收费，标准提高一倍，招生比例

偏高。河北省有关文件规定：“初中每生每期 300 元”。真正的“借读

生”只是在该学校借读学习，考试回原学校，档案在原校。但从调查的

情况来看，一是“借读生”就是“片外生”，这些学生均不符合市教委

规定的“片外生”条件。二是有个别“借读生”，也按“片外生”收费。
如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中学，收费标准提高一倍，每生已达 3600 元。

十一中学 2002年招收初中生752人，其中有 348名“片外生”需要交“借

读费”，占实际招生人数的 46% ，共收取“借读费”133.54 万元。二十三

中学和二十五中学也分别收取“借读费” 80.28万元和 135.9万元。
巧立名目，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如魏县第一完小在 2003 年春季收

取学杂费时，擅自增设“实验费”。该校规定，凡进实验班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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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生每学期另收 110 元，若不交可进普

通班学习。该校 2003年共设 20个班，

实收 1320名学生，收取实验费 14.52万

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鸡泽县城

内小学收取“建校集资费”，如果家长

想让孩子 6 周岁即入学，那么需先交上

一笔“早读费”。各学校自设收费项目

还有微机费、试卷费、体检费、辅导

费、材料费等，名目繁多。

教育乱收费的成因

财政资金不足成为借口。近几年

来，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对教育设施建

设投入不足，要想发展教育事业，改善

办学条件，单靠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

取的学杂费难以保证需要。但学校收

取的“赞助费”往往不只是解决发展问

题，更多地变成了学校教职员工的奖

金福利。

不自愿的 “自愿赞助书”成为挡

箭牌。一些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

够顺利入学，只好按学校的要求，填写

“自愿赞助书”，表明赞助是出于自愿

而非学校强迫。“自愿赞助书” 成了学

校乱收费合理化的渠道。

检查存在难度。学校收取的许多

费用一般不开票据或开具的是不合法

票据。有的学校开具二联单（实为白

条），然后按一定程序再收回，检查中

根本无据可查。为了“保证”孩子有比

较好的学习环境，许多家长有意见不

敢提，知道收费有问题，也不敢向检查

部门提供相关证据。
处罚力度不够。教育乱收费已成

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但是年年检

查，年年走过场，究其原因，处罚力度

不大应是重要一条。加之有关各方重

视程度不够，每年都只是“雷声大、雨

点小”，收效甚微，也没有起到警示和

教育作用。
特殊心态助长教育乱收费。一些

学生和家长的特殊心态如攀比心理

等，使某些重点学校成为非进不可的

目标校，这些学校收费不管多高，都能

被一些人接受，即使债台高筑或倾家

荡产也在所不惜。大家的趋之若鹜，使

教育乱收费的价码越来越高，势头越

来越猛。

规范化管理是治本之策

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彻底杜绝教育乱收费现象，笔者认

为，应从规范管理入手，以建立强有力

的监督机制为出发点，全面施治。
1. 以政策界限为总纲

各类学校的正常财务收入是指政

策允许范围内的各项经济来源，包括

由财政拨给的教育事业费（含专项经

费）和政策允许的各种收费（事业费、

教育费附加、附属单位上缴的管理费

以及经营收入等）。政策允许的各种收

费是指由国务院、省、市政府审定批准

的收费。其项目、标准由教育部门提

出，会同财政部门、物价部门联合确

定。以事业费为主的各种收费，是学校

的经济命脉之一，是国家政令统一在

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任何学校都不

得违背或自行其事：公办高中招收择

校生要严格执行“三限”规定，并严格

控制择校生比例和收费限额；初中及

小学收费标准不得超过规定上浮比例

和最高收费限额；贫困县的中小学必

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一费制”收费办

法。
2. 以 “票款分离”为先导

“票款分离” 作为行政事业收费体

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

成效，有效地遏制了形形色色的乱收

费，对于教育收费来说也作用巨大。票

与款不见面，肆意胡收乱用、乱设小金

库等行为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票款

分离”的大前提下，一些辅助措施也不

可少，例如对各种收费限定的“门坎”

是“一证”（收费许可证）、“一册”（收

费名册）、“一据”（专用收费收据）、“一

次”（一次性完成收费）等，都是对乱

收费的制约性限制。
实施“票款分离”，对票也要有印

制和使用上的限制性要求。设计印制

必须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掌握，统一

格式和票样，以省级财政部门的监制

章为确定有效之依据。票据使用要坚

持有计划、有限量、有回缴、有审验的

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收费款项在进入

银行的财政专户或国库时，收费计算

机系统对票面费款数额进行自动化审

验，不合标准的收费，将拒之门外或予

以扣留，并通知监管部门处理。
3. 以建立机制为手段

一是健全监督机制。在实际工作

中，应做到，加强宣传，聘请收费监督

员（可以义务和志愿者为主），赋予一

定的职责和权利；与收费同步开展稽

查，现场查验票据、费款、账目，询问

家长与学生交费情况；发动全社会监

督，公布举报电话和奖励办法。
二是实行收费公示制。每年的 9 月

份是新学年的开始，也是学校的收费

高峰期，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工作必须

走在前面，在 7 月份完成。从政策到收

费项目、标准都需尽早出台并及时公

布。首先要充分利用报刊、电台、电视

等媒体予以广泛宣传，让群众都心中

有数，特别是学生与家长。同时，把收

费的核心内容公示于学校，让缴费人

在缴费前就知道该缴什么费 、 缴多

少。这样做，学校收得清白，家长缴得

明白。
三是搞好协调联动。首先是教育

部门一定要严格执行政策，做到不松

口、不开口、不偏口，特别是主管教育

的各级领导更应把政策放在高于一切

的位置，不要为学校的逐利行为高抬

贵手，放一马，开一辙，更不可庇护，

搞部门保护主义。其次是学校要洁身

自好，不要为了多收几个钱而坏了良

心，坏了名誉，坏了前程，坏了风气。
再次是学生家长对乱收费要敢于反映

和举报。还有就是财政、物价、纪检监

察等部门也要加强督导和检查，使教

育乱收费无藏身之地。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预算外

资金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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